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學助理教師申請書 

教師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任職系別  

專/兼任  ■專任 □兼任 職稱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聯絡電話  E－mail  

課程資料 

教學助理

屬性 
□課程  □課輔  □數位  □證照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開課單位 
 □日 間 部 

 □進修推廣部 
學制  □四技 □二技 

 □五專□二專 

適合對象 
 □四技 □二技 

 □五專 □二專 
課程類別 

 □學位班    □學分班 

 □數位學習在職專班 

學分數 學分 先修科目  

開課期間 113學年度第2學期 預計修課人數  

審查結果 

□予以補助 

□歉難補助，原因： 

 

 

 

 

 

申請教師 系主任 教學中心主任 教務長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學助理申請書 

基本資料 

姓名  學號  

系所  班級  

聯絡電話  學制  

國籍 
□本國生 

□外籍生：                      (國家)，請附上工作證+居留證+學生證(影本) 

E-Mail  

教學助理申請

類別 

□課程：主要工作為配合課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分擔教師

教學負擔。惟教學助理除協助課程教學、輔導工作外，教師不

得要求教學助理從事與教學無關之事務，亦不可代教師授課。 

□課輔：專責課業輔導，由相關單位依受輔導學生需求設置。 

□數位：協助教師開設數位學習課程，製作線上教材、參與課程活動、

帶領線上討論、線上輔導等相關活動。 

□證照：輔導學生通過相關之證照，於課堂上或課堂外，加強專業證照

之輔導並協助解決考取相關證照之諮詢服務。 

繳交資料 

□教學助理申請表 

□關係型態確認書 

□本學期課表(學生資訊網登入後列印) 

□教師課表 

注意事項詳閱

請打勾 

□我已詳閱「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辦法」。 

□教學助理上課期間不得同時為教學助理工作時間。 

□教學助理皆應出席學期初舉辦之「教學助理研習會」，無故缺席導致

未全程參與訓練者視同放棄其資格。 

□教學助理每月應參加「教學助理座談會」，無故缺席導致未全程參與

訓練者視同放棄其資格。 

□所有教學助理均須參與「教學助理成果發表會」並上台發表，無故缺

席導致未全程參與訓練者視同放棄其資格。 

□教學助理應於每月按時上網繳交週記、教師教材，並於期末「教學助

理成果發表會」前繳交教學助理成果發表會報告PPT、於工作日最後

一日前繳教教學助理協助教學計畫成果報告書與紙本問卷。 

□本中心於期末將依據「教學助理成果發表會」遴選優良教學助理。 

申請學生 系所主任 教發中心主任 教務長 

    

審查結果(以下不用填) 

□予以補助：學生總平均分數      名次     班級排名    % 

□歉難補助 

□本校成績優良或有實務實作相關經驗之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學科成績未達八十分以上。 

□前學期成績總平均未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二十以上。 

□曾任教學助理考核結果未通過。 

□其它：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獎助生及勞僱型兼任助理關係型態確認單 

本人(兼任助理姓名)                              (學號：                              )同意擔任(學術

/行政單位名稱)                                         系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姓

名)                              老師教學助理乙職，聘任期間自 

114年03月01日至114年06月30日，並確認與學校之間關係為： 

□獎助生（註1） 

□研究獎助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

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

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

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學生領取學校弱勢生活助學金或其他助學金並有

參與服務學習活動者)。 

■勞僱型兼任助理 

雙方均已知悉應注意事項(如下頁，含本頁共3頁，一式三份，分別由學生本

人、用人單位與生輔組各留存一份)。 

 
學生兼任助理 

簽章 

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指導教授/授課教師 

簽章 

連絡電話 

 

連絡電話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註1：獎助生應檢附文件（請擇一勾選）： 

□課程兼任助理學習計畫 

□論文研究指導實施計畫     □研究指導實施計畫      

□服務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注意事項 
一、獎助生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指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或領取學校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之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者。 

(二)限研究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二類。 
(三)獎助生不包括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及受學校指揮監督，並以獲取報酬為目的從事協助研
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而應歸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 

(四)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五)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課程學習不得要求學生進行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性質工作。 
(六)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教師（單位）得為學生投保商業保險。針對學生參與具有危險性
之學習活動，教師（單位）應落實安全保障及增加其保障範圍。 

(七)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學習，支領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
或補助。 

(八)學生型兼任助理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著作權歸屬： 

(1)研究報告或碩士論文，如指導之教授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
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
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2)研究報告或碩士論文，如指導之教授不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
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不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學生
及指導之教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
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
得為之。 

2.專利權歸屬：除法規另有規定或合約另行約定者外，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
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一
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指導教授如對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指導
教授亦得列為共同發明人。 

3.其他智慧財產權歸屬：除法規另有規定或合約另行約定者外，學生自身為創作人或
發明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相關智慧財產權，及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之權利。但指導教授如對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指導教授亦得列為共同創
作人或發明人。 

(九)學生對於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之措施或處置，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權利或利益
者，得於作成該措施或處置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
訴。 

二、勞僱型兼任助理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兼任助理應於到職日參加勞保及勞退提撥，亦得申請參加健保。未依規定辦理而衍生
之費用或違反規定而受罰，應由當事人及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指導教授)負責。 

(二)兼任助理應於到職日起五日內簽訂勞動契約。 
(三)兼任助理應親自簽到退，出勤紀錄應至少保存5年(紙本簽到退者，應簽至「分鐘」)。 
(四)工作時間應遵守勞動基準法第30條及第32條等有關工作時間規定，工作時間連同正常
工作時 

間，1日不得超過8小時。1週不得超過40小時。1個月延長工時不得超過46小時。 
(五)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指導教授)不得要求兼任助理從事勞動契約約定工作事項以外之
工作。 

(六)兼任助理應自行負擔之保險費及自提之勞退金由本校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七)勞動型兼任助理協助或參與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除法規另有規定
或合約另行約定者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1.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有著作財產權。 
2.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本校。 
3.其他智慧財產權歸屬：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於本校。 

(八)兼任助理如擬於契約屆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書面申
請，經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指導教授/授課教師)核准後，於離職生效日前辦妥離職手
續，並得申請離職證明。 

(九)兼任助理對於本校勞動條件或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
作成該措施或處置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保障學生學習及勞動權益爭議處理
小組」提出申訴。 

(十)關係認定爭議處理：教師(單位)或學生對於雙方關係之認定有爭議時，得於簽具本確
認單之次日起10日內向處理小組申請裁決。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辦法 
 

98年10月19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98年11月26日海秘字第0980008323號令發布 
 

101年12月4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年1月9日海秘字第1020000203號令發布 
 

102年7月10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年12月20日海秘字第1020011032號令發布 
 

105年5月11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年5月24日海秘字第1050005304號令發布 
 

106年10月25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年11月10日海秘字第1060011600號令發布 
 

108年4月16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會議通過 
 

 108年05月02日海秘字第1080004084號令發布 
 

第一條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學卓越、提升教學品質與減輕教師教

學負擔，並提供品學端正之學生協助教師教學與同儕學習之機會，訂定台北海洋科

技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得申請教學助理之課程如下： 

(一)專業基礎必修課程：以各院、系(科)基礎必修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 

(二)通識教育課程：包括「校訂共同基本課程」及「通識領域課程」。 

(三)其他各院、系別之課程委員會同意開設之課程。 

 

第三條 教學助理補助申請： 

(一)符合課程標準之教師應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將教學助理實施申請表提報

教學發展中心審核，以書面方式將教學助理申請表提報教學發展中心審核。 

(二)教學助理名額以一門課程分配一位為原則。 

(三)申請教師需為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 

(四)獲配教學助理之教師應於每學期期末提出教學助理協助教學計畫之成果，以

利經驗交流，並作為次學期持續補助之重要參考。 

 

第四條 教學助理申請之審查： 

(一)教學助理分為四大類： 

（1）課程教學助理 

主要工作為配合課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分擔教師教學負

擔。惟教學助理除協助課程教學、輔導工作外，教師不得要求教學助

理從事與教學無關之事務，亦不可代教師授課。 

（2）課輔教學助理 

專責課業輔導，由相關單位依受輔導學生需求設置。 

（3）數位教學助理 

協助教師開設數位學習課程，製作線上教材、參與課程活動、帶領線

上討論、線上輔導等相關活動。 

（4）證照教學助理 

輔導學生通過相關之證照，於課堂上或課堂外，加強專業證照之輔導

並協助解決考取相關證照之諮詢服務。 

(二)教學助理之補助係依課性質、課程學分數、授課時數、修課人數、教學助理

實施成效考核結果等指標進行審查。 

(三)教學助理申請補助之審查由教學發展中心彙整送審案件及相關資料後，發佈

獲補助名單。 

 



第五條 教學助理申請資格： 

(一)凡本校成績優良或有實務實作相關經驗之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為原則，學科

成績八十分以上學生，欲協助教師教學者，以不影響自身課業原則，得逕至

教學發展中心填寫教學助理申請表格，申請擔任教學助理並以一門課程為限。 

(二)家境清寒有經濟上之堪慮者得優先考慮。 

(三)修課學生不得擔任該科之課程教學助理及證照教學助理。課輔教學助理及數

位教學助理之前學期成績總平均須在所屬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二十，始能擔任

班上教學助理。 

(四)教學助理應依規定定期接受考核，未通過考核者，原獲補助教師應即更換教

學助理。 
 

第六條任課教師於學期開始後，如發現教學助理不適任，或因其他理由需更換教學助理者，

應填報「教學助理變更申請表」，並送教學發展中心審核並辦理變更事宜。 

 

第七條 教學助理職掌工作準則： 

(一)協助授課教師進行教材蒐集整理、帶領小組討論，參與課程活動、觀察學生

上課情形，並定期與授課教師討論課堂情況；另視需要製作線上教材、批改

作業、協助監考、設計並維護課程網頁、建立與管理網站的討論看板、提供

線上諮詢、相關遠距教學活動協助等非教學性之職務及授課教師其他交辦事

項。 

(二)必要時教學助理於課堂前，主動詢問授課教師上課內容與概要，了解授課教

師在課堂上欲表達之內容，並於授課教師指定時間內，確實將數位教材、指

定作業、活動紀錄等相關教學資料上傳至指定教學平台，供全校師生使用，

以提昇教學品質。 
 

第八條 為協助教學助理確實了解教學助理制度之精神、實踐要點與協助教師教學內容及輔

導學生，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於每學期舉辦「教學助理研習會」，每學期教學助理皆應

參加，以提昇其工作成效。而無故缺席導致未全程參與訓練者視同放棄其資格。教

學助理每學期應瞭解本辦法之最新規定，並據以執行教學助理工作。 

 

第九條 教學助理行政工作： 

(一)教學助理應確實遵照任課教師之指示，協助發展教學與學習支援工作，並於

學期開始後填寫「教學助理工作週誌」送教學發展中心備查，以作為考核依

據。 

(二)學期末，教學助理應協助教師製作「教學檔案」並提報教學發展中心。 
 

第十條 教學助理之考核與評鑑： 

(一)學期初之培育訓練參與。 

(二)期中考核：包含教學助理工作週誌、協助教學成果報告。 

(三)期末考核：為求教學成果得以公開分享，並形成持續改善的基礎，教學發展

中心應於期末對授課教師、助教與修課同學進行「教學助理協助教學成效意

見調查」，意見調查結果提供授課教師與教學助理參考。 

(四)期初或期中考核結果未通過者，不予聘任，將立即免除教學助理資格；期末

考核結果未通過者，下學期不得聘任。 
 

第十一條 教學助理經費核配：教學助理經費在核配範圍內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並由

專案計畫或學校經費支出，每學期最多以四個月計算。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